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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計畫緣起 

新田寮排水位於臺南市新營區、鹽水區、學甲區及北門區，屬本市市

管區域排水，主支幹線長度約 30 公里，集水面積約 76.84 平方公里，常逢

雨季易生水患，其原因為急水溪外水位高、內水排除不易、排水通洪 能力

不足及排水工程興建未整體規劃考量等問題。 

為面對氣候變遷挑戰及兼顧防洪治水之需求，遂依水利法第 82 條、

排水管理辦法第 4 條規定及辦理「易淹水水患治理計畫第 1 階段實施計畫

縣(市)管區排新田寮排水系統規劃」，並經經濟部 97 年 12 月 5 日經授水

字第 09720209340 號函核定編訂治理計畫，研訂相關排水改善方案及排水

治理工程，以提高急水溪之防洪能力，改善地區淹水危害情形。 

經濟部於 100 年 5 月 17 日以經授水字第 10020205050 號函核定及 107
年 7月 19日經授水字第 10720209610號公告之鹽水排水用地範圍線（詳附

件一），本工程用地係位於「高速公路新營交流道附近特定區計畫」北側

之農業區，為配合整體排水改善及堤岸重建整治工程需要，相關土地使用

應依該公告排水用地範圍線予以檢討變更為適當分區。 

本次河川及區域排水治理工程經經濟部 111 年 8 月 8 日經授水字第

11120210910 號函核定為「縣市管河川及區域排水整體改善計畫」第 6 批

次治理工程及特別預算支用辦理「鹽水排水治理工程一期(鹽水區)」在案，

而「縣市管河川及區域排水整體改善計畫」屬於行政院 111 年 11 月 11 日

院臺經字第 1110030406 號函所核定之「前瞻基礎建設計畫-水環境建設-縣
市管河川及區域排水整體改善計畫（第二次修正）」中項下「水與安全」

主軸之治理工程；具其必要性及急迫性，故依都市計畫法第 27條第 1項第

4 款規定辦理本次都市計畫迅行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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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變更法令依據 

本案業經臺南市政府 112 年 11 月 14 日府水行字第 1121473780 號函同

意依「都市計畫法第 27條第 1項第 4款：為配合中央、直轄市或縣（市）

興建之重大設施時。」（詳附件二）認定為配合本市興建重大設施需要，

據以辦理本次都市計畫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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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變更位置及範圍 

本案位於「高速公路新營交流道附近特定區計畫」北側，變更位置位

於該特定區北側南80線道以東之鹽水排水，延伸至北側都市計畫區界線，

變更範圍為新營區後鎮段 697 等地號（部分面積）及鹽水區水秀段 796 等

地號（部分面積）農業區土地，變更面積約 3.0818 公頃，詳如圖 1 及圖

2）；變更範圍內土地地號預為分割資料詳附件三。 

 

 

 

 

 

 

 

 

 

 

 

 

 

 

 

圖1  變更位置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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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  變更範圍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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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現行都市計畫概要 

一、都市計畫辦理歷程 

高速公路新營交流道附近特定區計畫於民國 66 年 6 月 2 日公告

發布實施，於民國 74 年 4 月 3 日發布實施第一次通盤檢討案，於民

國 86 年 3 月 10 日公告發布實施第二次通盤檢討案，民國 99 年 8 月

20 日、民國 99 年 12 月 22 日發布實施「擴大及變更高速公路新營交

流道附近特定區計畫（第三次通盤檢討）（第一階段）案」及「擴

大及變更高速公路新營交流道附近特定區計畫（第三次通盤檢討）

（第二階段）案」，民國 101 年 6 月 26 日發布實施「變更高速公路

新營交流道附近特定區計畫（都市計畫圖重製專案通盤檢討）案」。 

自民國 101年發布實施「變更高速公路新營交流道附近特定區計

畫（都市計畫圖重製專案通盤檢討）案」後迄今，共發布實施 1次土

地使用管制要點專案通盤檢討，1 次修訂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4
次個案變更，1 次擬定細部計畫。有關高速公路新營交流道附近特定

區計畫於第三次通盤檢討（第一階段）後都市計畫辦理歷程詳如表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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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變更案件發布實施歷程綜理表 
編

號 計畫名稱 公告日期及文號 發布實施日期 

1 
擴大及變更高速公路新營交流道附近特定區

計畫(第三次通盤檢討)(第一階段)案 

99.08.19 
府 城 都 字 第

0990191867A 號 
99.08.20 

2 
擴大及變更高速公路新營交流道附近特定區

計畫(第三次通盤檢討)(第一階段)土地使用

分區管制要點案 

99.09.09 
府 城 都 字 第

0990227914A 號 
99.09.10 

3 
擴大及變更高速公路新營交流道附近特定區

計畫（第三次通盤檢討）（第二階段）案 

99.12.21 
府 城 都 字 第

0990316809A 號 
99.12.22 

4 
擴大及變更高速公路新營交流道附近特定區

計畫(第三次通盤檢討)(第二階段)土地使用

分區管制要點案 

99.12.21 
府 城 都 字 第

0990316809B 號 
99.12.23 

5 
變更高速公路新營交流道附近特定區計畫

(都市計畫圖重製專案通盤檢討)案 

101.06.25 
府 都 規 字 第

1010462288A 號 
101.06.26 

6 
變更高速公路新營交流道附近特定區(農業

區土地使用管制要點專案通盤檢討)案 

104.09.23 
府 都 規 字 第

1040909708A 號 
104.09.29 

7 

變更高速公路新營交流道附近特定區計畫

（部分農業區為道路用地、部分水溝用地為

道路用地兼供水溝使用）（配合南 80 道路延

伸新建工程）案 

106.03.27 
府 都 規 字 第

1060292649A 號 
106.03.31 

8 
變更高速公路新營交流道附近特定區計畫

（修訂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第 14點應送都

市設計審議範圍） 

106.11.13 
府 都 規 字 第

1061131529A 號 
106.11.14 

9 
變更高速公路新營交流道附近特定區計畫

（部分農業區為產業園區及道路用地兼溝渠

使用）（配合全程興業產業園區）案 

107.12.18 
府 都 規 字 第

1071367516A 號 
107.12.19 

10 
擬定高速公路新營交流道附近特定區計畫

（部分農業區為產業園區）（配合全程興業

產業園區）細部計畫案 

108.01.09 
府 都 規 字 第

1071385267A 號 
108.01.10 

11 
變更高速公路新營交流道附近特定區計畫

（廣場兼停車場用地（廣停一）為停車場用

地（停二）案 

108.01.19 
府 都 規 字 第

1080081163A 號 
108.01.20 

12 
變更高速公路新營交流道附近特定區計畫

（部分墳墓用地及農業區為殯儀館用地兼供

火葬場使用、部分農業區為墳墓用地）案 

111.10.17 
府 都 規 字 第

1111285554A 號 
111.10.19 

資料來源：臺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都市計畫書圖查詢系統（更新截至民國 112 年 1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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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計畫範圍與面積 

本特定區位於高速公路新營交流道所在地，其範圍以交流道為

中心，向南約 3 公里，向西約 2 公里，向北約 1.6 公里，其東、東南、

西北三面分別與新營、柳營、鹽水等 3個都市計畫區相鄰接。行政轄

區包括新營區之太北里和太南里(太子宮)、嘉芳里(茄苳腳)、護鎮里、

新南里、南紙里、舊廍里之一部分、柳營區人和里(火燒店)、士林里

及八翁里之一部分及鹽水區橋南里、水秀里之一部分(土庫)，計畫面

積 1,091.7840 公頃。 

三、計畫年期 

計畫目標年為民國 110 年。 

四、計畫人口及密度 

計畫人口為 11,500 人，居住密度為每公頃約 188 人。 

五、土地使用分區計畫 

現行計畫劃設住宅區、商業區、工業區、零星工業區、產業專

用區、客運轉運專用區、文教區（供私立明達中學使用）、保存區、

宗教專用區、河川區、農業區及產業園區等 12 種土地使用分區，合

計面積劃設為 955.4810 公頃，占計畫區總面積為 87.52%。有關土地

使用計畫面積及圖詳如表 2、圖 3 所示。 

六、公共設施及公用設備計畫 

現行計畫劃設機關用地、國小用地、公園用地、鄰里公園兼兒

童遊樂場用地、零售市場用地、綠地用地、停車場用地、廣場兼停

車場用地、堤防用地、高速公路用地、道路用地、墳墓用地、殯儀

館用地兼供火葬場使用、鐵路用地、水溝用地、道路用地兼供水溝

使用、電路鐵塔用地、電路鐵塔用地、道路用地兼供河川使用及道

路用地兼供堤防使用等 20 種公共設施用地，合計面積為 136.3030 公

頃，占計畫區總面積12.48%。有關公共設施計畫面積及圖詳如表 2、
圖 3 所示。  

公
 開

 展
 覽



8 

 

表2  現行高速公路新營交流道附近特定區計畫土地使用面積明細表 

項目 
現行計畫面積

（公頃） 

佔計畫面積比例
（％） 

佔都市發展用地
比例（％） 

土
地
使 

用
分
區 

住宅區 65.8187 6.03 19.06

商業區 2.9933 0.27 0.87

工業區 

甲種工業區 75.7131 6.93 21.92

乙種工業區 41.5776 3.81 12.04

小計 117.2907 10.74 33.96

零星工業區 0.5833 0.05 0.17

產業專用區 14.7129 1.35 4.26

客運轉運專用區 0.5936 0.05 0.17

文教區（供私立明達中學使用） 1.8083 0.17 0.52

保存區 0.1202 0.01 0.03

宗教專用區 0.8946 0.08 0.26

河川區 105.2017 9.64 —

農業區 641.2004 58.73 —

產業園區 4.2633 0.39 1.23

小計 955.4810 87.52 60.54

公
共
設 

施
用
地 

機關用地 0.3754 0.03 0.11

國小用地 2.8291 0.26 0.82

公園用地 2.7760 0.25 0.80

鄰里公園兼兒童遊樂場用地 2.9640 0.27 0.86

零售市場用地 0.3648 0.03 0.11

綠地用地 3.3376 0.31 0.97

停車場用地 0.5648 0.05 0.16

廣場兼停車場用地 0.6058 0.06 0.18

堤防用地 16.9333 1.55 4.90

高速公路用地 41.8673 3.83 12.12

道路用地（含人行步道用地） 53.3596 4.89 15.45

墳墓用地 1.2793 0.12 0.37

殯儀館用地兼供火葬場使用 1.9816 0.18 0.57

鐵路用地 2.3881 0.22 0.69

水溝用地 3.0055 0.28 0.87

道路用地兼供水溝使用 0.0452 0.00 0.01

電路鐵塔用地 0.2482 0.02 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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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現行計畫面積

（公頃） 

佔計畫面積比例
（％） 

佔都市發展用地
比例（％） 

道路用地兼供河川使用 1.1635 0.11 0.34

道路用地兼供堤防使用 0.1384 0.01 0.04

道路用地兼溝渠使用 0.0755 0.01 0.02

小計 136.3030 12.48 39.46

都市發展用地 345.3819 — 100.00

總計 1,091.7840 100.00 —

註：1.表內面積應依據核定圖實地分割測量之面積為準。 

2.都市發展用地面積不包括河川區、農業區及保護區等。 

資料來源：1.101 年 6 月 26 日發布實施「變更高速公路新營交流道附近特定區計畫(都市計畫圖重製專案通盤
檢討)案」計畫書。 

2.106 年 3 月 31 日發布實施「變更高速公路新營交流道附近特定區計畫（部分農業區為道路用
地、部分水溝用地為道路用地兼供水溝使用）（配合南 80 道路延伸新建工程）案」計畫書。 

3.107 年 12 月 19 日發布實施「變更高速公路新營交流道附近特定區計畫（部分農業區為產業園區
及道路用地兼溝渠使用）（配合全程興業產業園區）案」計畫書。 

4.108 年 1 月 20 日發布實施「變更高速公路新營交流道附近特定區計畫（廣場兼停車場用地（廣
停一）為停車場用地（停二）案）計畫書。 

5.111 年 10 月 19 日發布實施「變更高速公路新營交流道附近特定區計畫（部分墳墓用地及農業區
為殯儀館用地兼供火葬場使用、部分農業區為墳墓用地）案」計畫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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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  高速公路新營交流道附近特定區計畫現行計畫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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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環境現況概述 

一、土地使用現況 

本案位於「高速公路新營交流道附近特定區計畫」北側，變更

位置位於該特定區計畫北側南 80 線道以東之鹽水排水，延伸至北側

都市計畫區界線，變更範圍涉及部分隸屬於農業區土地，現況主要

為河道、農田水利署之小給排水水路、農地、農路及雜草林地使用。 

周邊土地使用現況於北邊為農地、農路，西側為新運五路二段，

南側接臨農地、農路，東側為河道、農地、農路及雜草林地使用。

土地使用現況及照片詳見圖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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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①-新運五路二段 編號②-河道、農地、農路及雜草林地 

 

 

 

 

 

 

 

 

 

 

 

編號③-河道及農路 編號④-河道、農路及雜草林地 

圖4  變更範圍及周邊地區土地使用現況示意圖  

變更範圍 

① 

② 

③ 
④

公
 開

 展
 覽



13 

 

二、土地權屬及面積 

本案變更範圍涉及土地為臺南市新營區後鎮段 630-6 等 46 筆地

號部分土地、鹽水區水秀段 734 等 15 筆地號部分土地及 2 筆未登錄

土地，合計有 63 筆土地，更面積約為 3.0818 公頃；其中公有土地面

積約為 2.1472 公頃，佔總變更面積 69.67％；私有土地面積約為

0.3387 公頃，佔總變更面積 10.99％；未登錄土地面積約為 0.5959 公

頃，佔變更面積 19.34％，其土地面積詳如表 3、權屬示意圖詳如圖

5、圖 6、圖 7 及圖 8 所示，變更範圍地籍面積詳如附件四。 

 
 

表3  變更範圍土地權屬一覽表 

土地所有權者/管理者 
變更土地面積 
（公頃） 

比例（％） 

中華民國 

國有財產署 0.5936 19.26
臺南市政府工務局 0.5314 17.24
農田水利署 0.2210 7.17
小計 1.3460 43.67

臺南市 
臺南市新營區公所 0.0429 1.39
臺南市政府水利局 0.7583 24.61
小計 0.8012 26.00

合               計 2.1472 69.67
私有土地 0.3387 10.99
未登錄土地 0.5959 19.34
總計 3.0818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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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  變更範圍土地權屬示意圖（全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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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6  變更範圍土地權屬示意圖（A 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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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7  變更範圍土地權屬示意圖（B 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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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8  變更範圍土地權屬示意圖（C 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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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歷史災害調查及潛勢分析 

依據 97 年『「易淹水地區水患治理計畫」縣（市）管區排新田

寮排水系統規劃報告』報告內容資料顯示，歷年淹水資料，包含近

年來較嚴重之颱洪暴雨資料如 2005 年 6 月 12 日豪大雨、海棠颱風

(2005 年 7 月 18 日)及泰利颱風(2005 年 8 月 30 日)，2004 年七二水災

等，並赴現場勘查訪談，2006年之後至近期(2007年 9月)，再根據現

場調查及臺南市政府、鹽水區公所、新營區公所、水利署及沿岸居

民等的訪查，本案之鹽水大排易淹水區大致歸納如下： 

（一）鹽水大排於新營通過高速公路橋段之上游區域，遇大雨亦會造

成淹水，部分斷面通洪能力不足，海棠颱風期間淹水深度約

10~30 公分。 

（二）往下游於新營區及鹽水區交界處一直到菜寮橋，本區地勢低且

排水斷面不足，為易淹水區，大雨時常造成本區農田大面積淹

水。 

（三）明達橋至太子宮橋段之兩岸地勢低窪，先前部分未施作護岸，

河堤留下缺口，民國 93 年七二水災時，第三社區住戶水淹及

腰，洪水從南太路六十九巷內一處河堤缺口湧入，造成太子宮

橋段兩側成水鄉澤國。目前(民國 95 年 9 月)市府已於此排水

段興建護岸，有效改善此地區之淹水問題。 

依據近期水患相關統計，民國 94 年 6 月 12 日連續豪大雨期間，

約相當於 5～10 年重現期暴雨量，該日平均一日降雨量 248.5 毫米，

淹水範圍 924 公頃，最大淹水深度 1.5 公尺；海棠颱風侵台期間，約

相當於 25～50 年重現期暴雨量，該日平均一日降雨量 349.5 毫米，

淹水範圍 1,036 公頃，最大淹水深度 2.0 公尺；泰利颱風侵台期間，

約相當於 20 年重現期暴雨量，該日平均一日降雨量 305.0 毫米，淹

水範圍 1,024 公頃，最大淹水深度 2.0 公尺。淹水區域詳如圖 9。 

另依『「易淹水地區水患治理計畫」縣（市）管區排新田寮排

水系統規劃報告』報告中，以採用 O’Brien 所發展的 FLO-2D 二維

洪災模式，配合內政部最新 DEM 資料，模擬重現期距 5 年、1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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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年、50 年、100 年暴雨量之淹水情勢。而累計雨量係採用 Log-
Pearson Type Ⅲ暴雨量及 Horner 雨型。新田寮排水出口的急水溪水位

歷線，是以運動波地貌瞬時單位歷線法先求得急水溪流量歷線，再

以前台灣省水利局 1985 年出版的急水溪治理規劃檢討報告的水位及

流量關係回歸而得。由模擬圖來看，鹽水排水重現期距 5年、10年、

25 年暴雨量時，少部分附近低窪地區有淹水跡象，但下游地區則有

大範圍淹水面積，但重現期距 50 年、100 年暴雨量時，鹽水排水附

近地區淹水面積逐漸擴大，下游地區則有大範圍淹水面積則呈現一

片汪洋。現況各重現期距暴雨最大淹水範圍模擬成果詳如圖 10。 

 
 
 
 
 
 
 
 
 
 
 
 
 
 
 
 
 

612 豪雨淹水範圍 
 
 
 
 
 
 
 
 
 
 
 
 
 
 
 
 

海棠颱風淹水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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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利颱風淹水範圍 
資料來源：97 年 7 月，經濟部水利署，『「易淹水地區水患治理計畫」縣（市）管區排新田寮排水系統規劃

報告』。 

圖9  計畫區近期水患(612、海棠、泰利)淹水區域調查示意圖 
 
 
 
 
 
 
 
 
 
 
 
 

新田寮排水系統 5 年重現期暴雨最大淹水圖 
 
 
 
 
 
 
 
 
 
 
 
 

新田寮排水系統 10 年重現期暴雨最大淹水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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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田寮排水系統 25 年重現期暴雨最大淹水圖 
 
 
 
 
 
 
 
 
 
 
 

新田寮排水系統 50 年重現期暴雨最大淹水圖 
 
 
 
 
 
 
 
 
 
 
 

新田寮排水系統 100 年重現期暴雨最大淹水圖 
資料來源：97 年 7 月，經濟部水利署，『「易淹水地區水患治理計畫」縣（市）管區排新田寮排水系統規劃

報告』。 

圖10  新田寮排水系統淹水模擬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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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新田寮排水系統治理計畫—鹽水排水 

新田寮排水依水利法第 82條及排水管理辦法第 4條規定及「易淹水水

患治理計畫第 1 階段實施計畫縣(市)管區排新田寮排水系統規劃」（奉經

濟部 97 年 12 月 5 日經授水字第 09720209340 號函核定）編訂治理計畫。 

新田寮排水系統集水區東西長約 18公里、南北寬約 9公里，集水區面

積約 76.84 平方公里，為單純之平原，無山坡地保育區的編定，地形西低

東高，幾乎都在海拔 20 公尺以下，排水系統水道坡度平緩平均約 1/2,500，
下游低地約 1/3,500。集水區土壤分布主要以沖積土為主，部份為台灣黏土、

黃壤等。 

新田寮排水系統包含新田寮排水、岸內排水、羊稠厝排水、鹽水排水、

鹽水南線排水、田寮排水、竹子腳排水及太子宮中排共八條排水，排水分

布如圖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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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100 年 5 月，臺南市政府，「新田寮排水系統治理計畫」。 

圖11  新田寮排水系統區域示意圖 
  

變更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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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鹽水排水(含鹽水南線排水)現況 

鹽水大排排水路流經鹽水區及新營區，上游約從卯舍中排與卯

舍中排 3-3 匯流口至岸內大排與鹽水大排匯流口，長度 9.493 公里，

集水面積 22.63 平方公里，鹽水排水新營區北側主要為明渠形式，已

設置護岸，而中下游除台 19 線附近有興建護岸外，其餘排水路大部

分為自然之土堤形式。鹽水南線排水排水路上游約從王公廟中排與

新營區民生路下水道匯流口處至與鹽水大排匯流處，長度約 2.919 公
里，集水面積 4.15 平方公里，下游段 0K+000~1K+591 為土堤型式，

中、上游兩岸護岸大多已興建。 

二、排水治理基本方針 

（一）排水擬解決問題：新田寮排水系統淹水災害主要原因為急水溪

外水位高，導致新田寮排水、岸內大排及田寮排水水位高漲，

以致下游地勢低窪地區(如學甲區三慶里、鹽水區宅港里、飯

店里等)內水無法排除，而造成大面積淹水，又部份排水路堤

岸高度不足、局部排水瓶頸段等造成排水路通洪能力不足。 

（二）綜合治水對策：以高低地分離排水策略，劃分高低地，以高地

即時、低地延遲排水之方式治水，高地洪水以背水堤直接排入

河川，低地排水區以滯洪池調節，俟高地排水洪峰通過後再行

排出或搭配抽排方式排水，以減少抽排水量及減輕排水路負荷。 

（三）主要治理方式：針對新田寮排水系統之高地排水區通水斷面不

足之問題，利用排水路拓寬與疏浚整治並配合公 18 滯洪池、

竹子腳抽水站及岸內分洪八掌溪閘門達到導洪及分洪之效果。

另低地排水區出口因受急水溪外水位影響，新田寮排水出口閘

門予以保留，並以排水路加高與疏浚整治並配合 6 處低地滯洪

池、岸內分洪急水溪閘門、移動式抽水機及紅蝦港村落淹水防

護設施解決低窪地區內水無法排除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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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排水改善方案 

計畫區內新田寮、田寮及岸內排水排水出口地勢低漥，地面高

程普遍低於急水溪 10 年重現期距洪水位，依據綜合治水原則，擬採

取高低地洪水分流策略。 

（一）排水路整治 

1.低地排水分區 

低地排水之排水路(新田寮排水全線、羊稠厝排水全線、

岸內排水 0K+000~4K+234、田寮排水 0K+000~4K+829)整治

以維持原排水寬度為原則，通水斷面不足段則以堤防(護岸)
加高處理，未整治之區段須予以改善。 

2.高地排水分區 

高地排水之排水路(岸內排水 4K+234~12K+072、鹽水

排水全線、鹽水南線排水全線、田寮排水 4K+829~9K+720、
竹子腳排水全線、太子宮中排全線)通水斷面不足段以拓寬

整建排水路為原則。 

（二）分洪閘門 

為減輕下游排洪負荷，於岸內排水中、下游及竹子腳排

水規劃三處分洪點。 

（三）滯洪池 

於低地排水區設置 6 處滯洪池(紅茄萣一、紅茄萣二、羊

稠厝、田寮一、田寮二及北飯店)，蓄留低窪地區於洪水期間

外水高漲時無法排出之內水，另於高地排水分區設置公 18 滯

洪池，以自由溢流方式將岸內排水(斷面 85)引水進入滯洪池以

符合鹽水都市計畫區雨水下水道岸內排水之規劃流量，減洪量

為 12cms，滯洪池實際滯洪面積約 6.05 公頃，深度約 3.25 公

尺，總容積約 13.6 萬立方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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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其他輔助措施 

低地區域自動閘門關閉時除以蓄洪池或抽排設備排除內

水，並輔以村落淹水防護設施、道路加高等方式來改善低地村

落淹水問題。 

四、計畫排水量 

本計畫排水路採通過 10 年重現期距洪峰流量為保護標準。 

五、計畫洪水位 

新田寮排水 10 年重現期距洪峰流量起算水位採新田寮排水匯入

急水溪水位 EL.+4.02m。計畫堤頂高依計畫洪水位加 50 公分且能容

納 25 年重現期距流量之洪水位為原則。 

六、計畫水道斷面及其他計畫水道重要事項 

排水路計畫縱斷面以穩定渠底保持現況為原則，考量現況水理

演算之平均渠底高，以訂定計畫排水路縱坡降。考量現況排水路斷

面型式，並依排水路兩岸既有公地及滿足設計流量，訂定排水路所

需之計畫渠寬，並考慮兩岸用地之限制，堤防或護岸斷面型式將採

用梯型或垂直斷面作為排水路計畫橫斷面。 

七、鹽水排水改善工程 

分六區段處理鹽水排水改善工程，其中斷面 29~斷面 42(里程

4K+454~6k+532)部分，為本案變更位置所在，本區段以拓寬為主，

計畫渠寬為 18 公尺，計畫堤頂高 6.60 公尺~7.79 公尺，計畫渠底高

2.69公尺~5.58公尺，兩岸水防道路(含側溝)各預留 5公尺寬。斷面圖

詳如圖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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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100 年 5 月，臺南市政府，「新田寮排水系統治理計畫」。 

圖12  鹽水排水4K+454～6K+532（本計畫變更範圍）計畫橫斷面圖 
 

八、都市計畫配合 

（一）本計畫排水辦理拓寬整治段經過都市計畫區，都市計畫河川區

應配合排水堤防預定線調整變更。 

（二）後續都市計畫將依 97年 9月 26日部函經授水字第 09720207489
號函有關「河川及區域排水流經都市計畫區之使用分區劃定」

妥予認定為適當使用分區及辦理都市計畫變更，配合變更為

「河川區」，有關「河川及區域排水流經都市計畫區之使用分

區劃定原則」相關文件詳如附件五。 

九、預期效益 

依「易淹水地區水患治理計畫」-縣（市）管區排新田寮排水系

統規劃報告內容，新田寮排水系統治理計畫，依計畫完成改善工程

後，其效益顯著，其預期效益包括直接效益、間接效益、不可計效

益等，如后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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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接效益 

分為以農作物洪災損失、建物損失、魚塭損失、公共設

施洪災損失等計算現況直接洪災損失估為 120,106 仟元，改善

後直接洪災損失估為 45,860仟元，而減輕之洪災損失效益則為

74,246 仟元。 

（二）間接效益 

淹水除了會造成上述財產損失之外，主要還造成人民生

活不便，引起民怨，更甚者則造成生命損失，而淹水過後必須

處理淹水垃圾及防治傳染病增加等工作。此外，對於地方投資

環境而言，經常淹水將造成投資意願降低及產業外移等問題，

另因淹水情勢改善後，本地區土地價值亦會提升，因此增加之

間接洪災損失實難估算，則依據「易淹水地區水患治理綱要計

畫」(94.7)建議採用直接效益之 25％。間接效益估計約為

18,562 仟元，改善後年計總效益約為 92,808 仟元。 

（二）不可計效益 

1.不可計效益，如滯、蓄洪池提供灌溉、灌溉之補充水源、減

輕地層下陷、環境營造、發展觀光等效益，均為本計畫不可

計效益。 

2.其他不可計效益尚有：減少人員傷亡、古蹟損害、疾病傳播、

公眾健康受害、環境品質低落、生命安全受到威脅等損失、

提高生活品質、促進區域均衡發展、縮短城鄉差距、增加民

眾對政府施政之向心力、促進社會安定及提高國際形象等。 

3.可增加保護面積約 504 公頃及保護人口約 25,000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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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變更計畫內容 

一、變更理由 

（一）為配合重大建設推動之急迫性 

為面對氣候變遷挑戰及兼顧防洪治水之需求，遂辦理

「易淹水水患治理計畫第 1 階段實施計畫縣(市)管區排新田寮

排水系統規劃」，並經經濟部 97 年 12 月 5 日經授水字第

09720209340 號函核定編訂治理計畫，且經濟部於 107 年 7 月

19日以經授水字第 10720209610號公告本次鹽水排水用地範圍

線，為配合流域綜合治理及前瞻基礎建設計畫預算執行，本案

亟需依該用地範圍線調整變更，爰具有重大建設推動之急迫性。 

（二）為解決淹水問題及地區防洪能力之必要性 

依「易淹水地區水患治理綱要計畫」改善方案採排水整

治，根據排水之特性、水理因素、土地利用情形及參照現有設

施、設計標準而擬定，期達計畫保護標準通過 10 年重現期流

量，25 年重現期不溢堤為原則。工程竣工後能加強納水能力

減輕暴雨造成水患情形，提升防災能力，進而保護該區農業生

產與周遭居民之生命財產安全，故有其必要性。 

（三）為引導都市穩定發展之公益性 

本計畫工程施工完成後可減少淹水情形，保障周邊人民

生命安全及財產權，可緩解區域瞬間排水困難，長期而言可改

善該地區周邊居民生活條件，對社會整體環境之發展有益，故

本案配合整體治理工程需求變更，以提供周邊地區更安全、完

善之居住及生產環境，具有公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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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變更內容 

配合「易淹水水患治理計畫第 1 階段實施計畫縣(市)管區排新田

寮排水系統規劃」報告及治理計畫，並依據已公告之鹽水排水用地

範圍線，將部分農業區變更為河川區，變更面積總計約 3.0818 公頃。

變更內容詳表 4 及圖 13，變更後計畫圖詳圖 14，變更前後土地使用

面積對照表詳表 5。 

 

表4  變更內容明細表 

變更位置 
變更內容 

變更理由 備註原計畫 
（公頃） 

新計畫 
（公頃） 

計畫區北

側 南 80
線道以東

之鹽水排

水，延伸

至高速公

路新營交

流道附近

特定區北

側都市計

畫區界線 

農業區 
（3.0818） 

河川區 
（3.0818） 

1.為配合重大建設推動之急迫性 
為面對氣候變遷挑戰及兼顧防洪治水之需求，遂

辦理「易淹水水患治理計畫第 1 階段實施計畫縣(市)
管區排新田寮排水系統規劃」，並經經濟部 97 年 12
月 5 日經授水字第 09720209340 號函核定編訂治理計

畫，且經濟部於 107 年 7 月 19 日以經授水字第

10720209610 號公告本次鹽水排水用地範圍線，為配

合流域綜合治理及前瞻基礎建設計畫預算執行，本

案亟需依該用地範圍線調整變更，爰具有重大建設

推動之急迫性。 
2.為解決淹水問題及地區防洪能力之必要性 

依「易淹水地區水患治理綱要計畫」改善方案採

排水整治，根據排水之特性、水理因素、土地利用

情形及參照現有設施、設計標準而擬定，期達計畫

保護標準通過 10 年重現期流量，25 年重現期不溢堤

為原則。工程竣工後能加強納水能力減輕暴雨造成

水患情形，提升防災能力，進而保護該區農業生產

與周遭居民之生命財產安全，故有其必要性。 
3.為引導都市穩定發展之公益性 

本計畫工程施工完成後可減少淹水情形，保障周

邊人民生命安全及財產權，可緩解區域瞬間排水困

難，長期而言可改善該地區周邊居民生活條件，對

社會整體環境之發展有益，故本案配合整體治理工

程需求變更，以提供周邊地區更安全、完善之居住

及生產環境，具有公益性。 

 

註：1.本次未指明變更部分，均應以原計畫為準。 
2.表列面積應已核定圖實地測定分割量測面積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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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3  變更內容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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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4  變更後計畫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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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  本計畫變更前、後土地使用面積對照表 

項目 
現行計畫面積

（公頃） 

變更面積

（公頃）

變更後計畫 

面積 

（公頃） 

佔計畫面積
比例（％） 

佔都市發展用
地比例（％）

土
地
使 

用
分
區 

住宅區 65.8187 0.0000 65.8187 6.03 19.06

商業區 2.9933 0.0000 2.9933 0.27 0.87

工業
區 

甲種工業區 75.7131 0.0000 75.7131 6.93 21.92

乙種工業區 41.5776 0.0000 41.5776 3.81 12.04

小計 117.2907 0.0000 117.2907 10.74 33.96

零星工業區 0.5833 0.0000 0.5833 0.05 0.17

產業專用區 14.7129 0.0000 14.7129 1.35 4.26

客運轉運專用區 0.5936 0.0000 0.5936 0.05 0.17

文教區（供私立明達中
學使用） 

1.8083 0.0000 1.8083 0.17 0.52

保存區 0.1202 0.0000 0.1202 0.01 0.03

宗教專用區 0.8946 0.0000 0.8946 0.08 0.26

河川區 105.2017 +3.0818 108.2835 9.92 —

農業區 641.2004 -3.0818 638.1186 58.45 —

產業園區 4.2633 0.0000 4.2633 0.39 1.23

小計 955.4810 0.0000 955.4810 87.52 60.54

公
共
設 

施
用
地 

機關用地 0.3754 0.0000 0.3754 0.03 0.11

國小用地 2.8291 0.0000 2.8291 0.26 0.82

公園用地 2.7760 0.0000 2.7760 0.25 0.80

鄰里公園兼兒童遊樂場
用地 

2.9640 0.0000 2.9640 0.27 0.86

零售市場用地 0.3648 0.0000 0.3648 0.03 0.11

綠地用地 3.3376 0.0000 3.3376 0.31 0.97

停車場用地 0.5648 0.0000 0.5648 0.05 0.16

廣場兼停車場用地 0.6058 0.0000 0.6058 0.06 0.18

堤防用地 16.9333 0.0000 16.9333 1.55 4.90

高速公路用地 41.8673 0.0000 41.8673 3.83 12.12

道路用地（含人行步道
用地） 

53.3596 0.0000 53.3596 4.89 15.45

墳墓用地 1.2793 0.0000 1.2793 0.12 0.37

殯儀館用地兼供火葬場
使用 

1.9816 0.0000 1.9816 0.18 0.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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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現行計畫面積

（公頃） 

變更面積

（公頃）

變更後計畫 

面積 

（公頃） 

佔計畫面積
比例（％） 

佔都市發展用
地比例（％）

鐵路用地 2.3881 0.0000 2.3881 0.22 0.69

水溝用地 3.0055 0.0000 3.0055 0.28 0.87

道路用地兼供水溝使用 0.0452 0.0000 0.0452 0.00 0.01

電路鐵塔用地 0.2482 0.0000 0.2482 0.02 0.07

道路用地兼供河川使用 1.1635 0.0000 1.1635 0.11 0.34

道路用地兼供堤防使用 0.1384 0.0000 0.1384 0.01 0.04

道路用地兼溝渠使用 0.0755 0.0000 0.0755 0.01 0.02

小計 136.3030 0.0000 136.3030 12.48 39.46

都市發展用地 345.3819 0.0000 345.3819 — 100.00

總計 1,091.7840 0.0000 1,091.7840 100.00 —

註：1.表內面積應依據核定圖實地分割測量之面積為準。 

2.都市發展用地面積不包括河川區、農業區及保護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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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實施進度及經費 

本計畫主辦單位為臺南市政府，經費來源為中央補助及編列預算，總經

費約為 150,000,000 元，其中工程費 122,500,000 元（中央款 78％，地方款 22
％），用地取得費 27,500,000 元（中央款 63％，地方款 37％）；變更範圍內

土地權屬分別為公有土地、私有土地及未登錄土地，公有土地為中華民國、

臺南市，管理機關為財政部國有財產署、臺南市政府工務局、農田水利署臺

南市政府水利局等，後續公有土地將以公地撥用方式取得，農田水利署管理

之土地則依「農田水利法」第 23 條第 3 項規定辦理有償撥用；而未登錄土地

則依「國有財產法」、「國有財產法施行細則」及「國有不動產撥用要點」

等相關規定辦理；私有土地則以協議價購或徵收方式取得。相關預估開發經

費及預定辦理期限詳表 6。 

表6  實施進度與經費表 

項目 
計畫 
面積 

（公頃） 

土地取得方式 預估開發經費（萬元） 

主辦單位 
預定完

成期程

經費

來源
徵收

價購 
市地

重劃 
區段

徵收 
其

它 
土地取得費用

整地 
費用 

工程 
費用 

合計 

河川

區 

2.7431 
（公有地，

含未登錄土

地） 

   
撥

用 2,750.00 
（中央款 63％，

地方款 37％）

12,250.00 
（中央款 78％，

地方款 22％）

15,000.00 
臺南市 
政府 

115 年

中央補

助、編

列預算
0.3387 

（私有地） 
V    

註：1.本表開發經費及預定完成期限除另有規定外，餘得視主辦單位財務狀況酌予調整。 
2.本表開發經費為預估，實際費用應以開發當期價格為準。 
3.本表內私有土地之取得方式，依據土地徵收條例第 11條規定，應優先採用協議價購或其他方式取得，若

協議不成時，再以徵收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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玖、其它 

一、「都市計畫草案辦理公開展覽前應行注意事項」辦理情形 

「都市計畫草案辦理公開展覽前應行注意事項」已依內政部 107
年 1 月 22 日台內營字第 1070800103 號函頒「都市計畫草案辦理公開

展覽前應行注意事項」之規定辦理迅行變更前座談會；於 112 年 11
月 29 日（星期三）上午 10 時 00 分，假臺南市新營區公所 3 樓禮堂

舉辦迅行變更前座談會，有關座談會之會議情形、出席會議相關公

民或團體陳述意見之處理情形等相關文件詳見附件六。 

 

二、依「都市計畫法第 27 條規定辦理之變更都市計畫草案以一

般徵收方式取得用地應行注意事項」辦理情形 

因本案變更範圍部分屬私有土地，將採協議價購、一般徵收或

其他方式取得，為維護被徵收土地所有權人權益，後續將依據「依

都市計畫法第 27 條規定辦理之變更都市計畫草案以一般徵收方式取

得用地應行注意事項」於都市計畫公開展覽期間，以書面掛號通知

變更範圍內之土地所有權人，並於說明會說明相關計畫內容、辦理

程序、事業計畫之公益性、必要性、適當性及合法性等相關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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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新田寮排水系統」堤防預定線核定函及「新田寮排水系統-

鹽水排水」用地範圍線公告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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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重大建設認定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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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地籍預為分割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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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變更範圍土地地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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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1  變更範圍土地地籍面積表 

編號 縣市 行政區 地段 地號 
地籍面積 

（平方公尺）
變更面積 

（平方公尺） 
備註 

1-1 臺南市 新營區 後鎮段 630-6(1) 1,030.00 11.00 私有土地 

1-2 臺南市 新營區 後鎮段 653-6 1,133.00 1,133.00 
公有土地 

（臺南市/臺南市政府

水利局） 

1-3 臺南市 新營區 後鎮段 655(1) 4,287.00 22.00 私有土地 

1-4 臺南市 新營區 後鎮段 655-1(1) 520.00 1.00 私有土地 

1-5 臺南市 新營區 後鎮段 656 170.00 170.00 
公有土地 

（中華民國/國產署）

1-6 臺南市 新營區 後鎮段 656-2 233.00 233.00 私有土地 

1-7 臺南市 新營區 後鎮段 656-4 204.00 204.00 
公有土地 

（中華民國/臺南市政

府工務局） 

1-8 臺南市 新營區 後鎮段 656-8 44.00 44.00 
公有土地 

（中華民國/臺南市政

府工務局） 

1-9 臺南市 新營區 後鎮段 663-13 75.00 75.00 
公有土地 

（臺南市/臺南市政府

水利局） 

1-10 臺南市 新營區 後鎮段 663-3 833.00 833.00 
公有土地 

（中華民國/臺南市政

府工務局） 

1-11 臺南市 新營區 後鎮段 663-4 37.00 37.00 
公有土地 

（中華民國/臺南市政

府工務局） 

1-12 臺南市 新營區 後鎮段 663-5(1) 388.00 369.00 
公有土地 

（中華民國/臺南市政

府工務局） 

1-13 臺南市 新營區 後鎮段 663-9(1) 530.00 55.00 
公有土地 

（中華民國/國產署）

1-14 臺南市 新營區 後鎮段 667-6 550.00 550.00 
公有土地 

（中華民國/臺南市政

府工務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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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縣市 行政區 地段 地號 
地籍面積 

（平方公尺）
變更面積 

（平方公尺） 
備註 

1-15 臺南市 新營區 後鎮段 668-5 209.00 209.00 私有土地 

1-16 臺南市 新營區 後鎮段 669-8 203.00 203.00 
公有土地 

（臺南市/臺南市政府

水利局） 

1-17 臺南市 新營區 後鎮段 669-1 827.00 827.00 
公有土地 

（中華民國/臺南市政

府工務局） 

1-18 臺南市 新營區 後鎮段 669-2(1) 1,241.00 1,239.00 
公有土地 

（中華民國/臺南市政

府工務局） 

1-19 臺南市 新營區 後鎮段 669-5 301.00 301.00 
公有土地 

（中華民國/臺南市政

府工務局） 

1-20 臺南市 新營區 後鎮段 669-7 59.00 59.00 
公有土地 

（中華民國/臺南市政

府工務局） 

1-21 臺南市 新營區 後鎮段 670 233.00 233.00 
公有土地 

（中華民國/農田水利

署） 

1-22 臺南市 新營區 後鎮段 670-1 201.00 201.00 
公有土地 

（中華民國/農田水利

署） 

1-23 臺南市 新營區 後鎮段 671-9 358.00 358.00 
公有土地 

（臺南市/臺南市政府

水利局） 

1-24 臺南市 新營區 後鎮段 671-1 813.00 813.00 
公有土地 

（中華民國/農田水利

署） 

1-25 臺南市 新營區 後鎮段 671-2 226.00 226.00 
公有土地 

（中華民國/農田水利

署） 

1-26 臺南市 新營區 後鎮段 671-10 358.00 358.00 
公有土地 

（臺南市/臺南市政府

水利局） 

1-27 臺南市 新營區 後鎮段 671-11 503.00 503.00 公有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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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4-3 
 

編號 縣市 行政區 地段 地號 
地籍面積 

（平方公尺）
變更面積 

（平方公尺） 
備註 

（臺南市/臺南市政府

水利局） 

1-28 臺南市 新營區 後鎮段 671-12 239.00 239.00 
公有土地 

（臺南市/臺南市政府

水利局） 

1-29 臺南市 新營區 後鎮段 671-13 169.00 169.00 
公有土地 

（臺南市/臺南市政府

水利局） 

1-30 臺南市 新營區 後鎮段 671-14 151.00 151.00 
公有土地 

（臺南市/臺南市政府

水利局） 

1-31 臺南市 新營區 後鎮段 673-5(1) 73.00 37.00 
公有土地 

（中華民國/臺南市政

府工務局） 

1-32 臺南市 新營區 後鎮段 677-1 181.00 181.00 
公有土地 

（中華民國/農田水利

署） 

1-33 臺南市 新營區 後鎮段 677-2 445.00 445.00 
公有土地 

（中華民國/農田水利

署） 

1-34 臺南市 新營區 後鎮段 679-6 385.00 385.00 
公有土地 

（臺南市/臺南市政府

水利局） 

1-35 臺南市 新營區 後鎮段 679-7 1,119.00 1,119.00 
公有土地 

（臺南市/臺南市政府

水利局） 

1-36 臺南市 新營區 後鎮段 679-9 387.00 387.00 
公有土地 

（臺南市/臺南市政府

水利局） 

1-37 臺南市 新營區 後鎮段 2349-1(1) 270.00 14.00 
公有土地 

（中華民國/農田水利

署） 

1-38 臺南市 新營區 後鎮段 2359-2 1,409.00 1,409.00 
公有土地 

（臺南市/臺南市政府

水利局） 

1-39 臺南市 新營區 後鎮段 2401-1(1) 8,130.00 330.00 私有土地 

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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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4-4 
 

編號 縣市 行政區 地段 地號 
地籍面積 

（平方公尺）
變更面積 

（平方公尺） 
備註 

1-40 臺南市 新營區 後鎮段 2612(1) 980.00 1.00 
公有土地 

（臺南市/臺南市新營

區公所） 

1-41 臺南市 新營區 後鎮段 2626-1 23.00 23.00 
公有土地 

（臺南市/臺南市政府

水利局） 

1-42 臺南市 新營區 後鎮段 2627-1 1.00 1.00 
公有土地 

（臺南市/臺南市政府

水利局） 

1-43 臺南市 新營區 後鎮段 2628-1 1.00 1.00 
公有土地 

（臺南市/臺南市政府

水利局） 

1-44 臺南市 新營區 後鎮段 2632(1) 676.00 198.00 私有土地 

1-45 臺南市 新營區 後鎮段 2642(1)(2) 3,035.00 428.00 
公有土地 

（臺南市/臺南市新營

區公所） 

1-46 臺南市 新營區 後鎮段 2643(1) 1,736.00 97.00 
公有土地 

（中華民國/農田水利

署） 

1-47 臺南市 新營區 後鎮段 9139 — 2,203.77 未登錄土地 

1-48 臺南市 新營區 後鎮段 9999 — 3,755.19 未登錄土地 

2-1 臺南市 鹽水區 水秀段 734(1)(2) 57.24 51.29 私有土地 

2-2 臺南市 鹽水區 水秀段 735-1 773.40 773.40 
公有土地 

（臺南市/臺南市政府

水利局） 

2-3 臺南市 鹽水區 水秀段 736-1 295.15 295.15 
公有土地 

（臺南市/臺南市政府

水利局） 

2-4 臺南市 鹽水區 水秀段 737(1) 1,162.62 636.72 私有土地 

2-5 臺南市 鹽水區 水秀段 738(1) 652.74 1.97 
公有土地 

（中華民國/國產署）

2-6 臺南市 鹽水區 水秀段 781 192.78 192.78 
公有土地 

（中華民國/國產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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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4-5 
 

編號 縣市 行政區 地段 地號 
地籍面積 

（平方公尺）
變更面積 

（平方公尺） 
備註 

2-7 臺南市 鹽水區 水秀段 784-2 3,149.47 3,149.47 
公有土地 

（中華民國/國產署）

2-8 臺南市 鹽水區 水秀段 785(1) 2,544.69 757.92 私有土地 

2-9 臺南市 鹽水區 水秀段 786(1) 4,432.45 158.11 私有土地 

2-10 臺南市 鹽水區 水秀段 796 455.95 455.95 
公有土地 

（中華民國/國產署）

2-11 臺南市 鹽水區 水秀段 797 509.84 509.84 
公有土地 

（中華民國/國產署）

2-12 臺南市 鹽水區 水秀段 798 814.15 814.15 
公有土地 

（中華民國/臺南市政

府工務局） 

2-13 臺南市 鹽水區 水秀段 799(1) 274.43 242.28 私有土地 

2-14 臺南市 鹽水區 水秀段 800 537.10 537.10 私有土地 

2-15 臺南市 鹽水區 水秀段 801-2 1,400.85 1,400.85 
公有土地 

（中華民國/國產署）

總計 — — — 52,228.86 30,817.94  
註：1.表內面積僅供參考，實際面積應依核定圖實地分割測量面積為準。 
        2.預為分割及面積詳附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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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  有關「河川及區域排水流經都市計畫區之使用分區劃定原則」

相關文件及認定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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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六  辦理迅行變更前座談會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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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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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更高速公路新營交流道附近特定區計畫（部分農業區為河

川區）（配合前瞻基礎建設計畫—鹽水排水治理工程一期（鹽

水區））案 

計畫書 

 
 
 
 
 
 
 
 
 

臺南市政府都市發展局承辦單位核章 

業務承辦

人員  

業務單位

主管  

 
 

臺南市政府 

中華民國 113 年 3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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